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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  引言  

背景  

1 .1  二零二三年鄉郊一般選舉於二零二三年一月八日至

十五日期間連續 2 個星期日舉行，目的是為新界 7 0 9 條鄉村

及 2 個墟鎮選出共 1  5 40 名鄉郊代表。該次選舉（包括須競

逐及無須競逐的選舉 ）共選出 1  42 5  名鄉郊代表。餘 下的

115  個鄉郊代表席位（包括 10 0 條現有鄉村的 10 0 個居民代

表和 1 4 條原居鄉村的 1 5 個原居民代表），由於在選舉期間

並未接獲任何有效提名（包括因無足夠登記選民作為提名人

作 出 提 名 ） 而 未 能 選 出 有 關 的 代 表 。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已 於

二  零  二二年十二月一日根據《鄉郊代表選舉條例》（第 576 章）

第  29(2)條於憲報刊登公告，宣布該些鄉村選舉未能完成。  

1 .2  此外，在新一屆鄉郊代表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上任

前，有一名在現有鄉村當選為居民代表的候選人及一名在原

居鄉村當選為原居民代表的候選人去世。根據《鄉郊代表選

舉條例》第 12 條，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分別於二零二三年二月

十日以及三月二十四日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該等鄉郊代表

席位出缺。  

空缺  

1 .3  正如上文第 1 .1 及 1.2 段所述，在二零二三年鄉郊一

般選舉中，有部份鄉村的選舉因未能完成而出現了 115 個鄉



2 

 

郊代表席位空缺；另有 2 名鄉郊代表在上任前去世。隨後，

由於辭職、去世及喪失資格等原因，鄉郊代表席位的空缺增

至共 140 個，分別涉及 113 條現有鄉村的 113 個居民代表席

位空缺、 25 條原居鄉村的 26 個原居民代表席位空缺及 1 個

墟鎮的 1 個街坊代表席位空缺。這 140  個空缺分為下列 5 類： 

( a )  沒有接獲任何有效提名  —  共 33 個空缺，包括 22  條

現有鄉村的 22 個居民代表席位空缺及 11 條原居鄉村

的 11 個原居民代表席位空缺。在二零二三年鄉郊一

般選舉中，上述的代表席位因沒有接獲任何有效提名

而未能於該次選舉中填補；  

( b )  辭職  —  共 11 個空缺，包括 7 條現有鄉村的 7  個居

民代表席位空缺及 4 條原居鄉村的 4 個原居民代表席

位空缺。由於有居民代表及原居民代表在上任後辭

職，上述的席位因而出缺；  

( c )  去世  — 共 12 個空缺，包括 4 條現有鄉村的 4 個居

民代表席位空缺、 7 條原居鄉村的 7 個原居民代表席

位空缺及 1 個墟鎮的 1 個街坊代表席位空缺。由於有

居民代表、原居民代表及街坊代表在上任前後去世，

上述的席位因而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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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喪失資格  —  共 2 個空缺，包括 2 條現有鄉村的 2 個

居民代表席位空缺。由於有關居民代表因《鄉郊代表

選舉條例》第 9 條訂明的情況而喪失資格，上述的席

位因而出缺；以及  

( e )  鄉村的已登記選民總數未達相關法例訂明的最低提

名人人數的要求  — 共 82 個空缺，包括 78  條現有鄉

村的 78 個居民代表席位空缺及 3 條原居鄉村的 4 個

原居民代表席位空缺。根據《鄉郊代表選舉條例》第

25(1)條的規定，尋求提名為候選人的人必須得到 5 名

同屬相關鄉村的其他已登記選民的提名。然而，由於

相關鄉村的已登記選民總數不足 6 人，因此上述席位

未能填補。  

1 .4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按照《鄉郊代表選舉

條例》第 21 條的規定，為鄉郊地區安排鄉郊補選，以填補上

述第 1.3 (a )至 (d )段的 58 個空缺（包括 35 個居民代表、 22 個

原 居 民 代 表 及 1 個 街 坊 代 表 的 席 位 空 缺 ） 。 至 於 上 述

第  1 .3(e)  段未有足夠已登記選民人數的鄉村，如在二零二四

年十月的正式選舉登記冊公布後，有關鄉村有足夠數目的已

登記選民作為提名人，有關空缺將會透過進行鄉郊補選填

補。  

1 .5  按照二零二三年鄉郊一般選舉的報告書中的最新安

排，鄉郊補選原定在二零二三年十一月／十二月及二零二四年

四月／五月舉行。有鑑於區議會一般選舉於二零二三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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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為避免公眾混淆，以及考慮到兩宗與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有關的訴訟1
 可能會影響原定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五月舉行

的鄉郊補選安排，民政事務總署在得到選管會的批准後取消

了上述兩次鄉郊補選的工作安排，並將二零二三年鄉郊一般

選舉後的首次鄉郊補選延後至二零二四年十二月一日舉行。  

1 .6  是次鄉郊補選涉及七個地區，包括離島區、北區、西

貢區、沙田區、大埔區、荃灣區及屯門區。席位空缺的詳情

以及在憲報公布的日期，載於附錄一。  

                                                      
1  該 兩 宗 訴 訟 個 案 均 與 個 別 人 士 應 否 納 入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選 民 登 記 冊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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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委任  

投票日和提名期  

2 .1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根據《選舉程序（鄉郊代表選舉）規

例》（第 541L 章）第 6 條，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日的憲報刊登

公告，指定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一日為是次鄉郊補選的投票日，

並指明是次鄉郊補選的提名期由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起

至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四日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是次鄉郊

補選選出的鄉郊代表，將填補 35 條現有鄉村的 35 個居民代

表空缺、 22 條原居鄉村的 22 個原居民代表空缺以及 1 個墟

鎮的 1 個街坊代表空缺。按地區須選出的居民代表數目、原

居民代表數目和街坊代表數目分項載於附錄二。  

委任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選票分流站）

及助理選舉主任（法律）  

2 .2  選管會根據《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4 條，委任 7 個

相關民政事務處的 7 名民政事務專員及 1 名民政事務助理專

員為選舉主任，他們屬下 11 名職員為助理選舉主任，並委任

民政事務總署總部 1 名職員為助理選舉主任（選票分流站），

負責管理選票分流站的運作。 1 名政府律師亦獲委任為助理

選 舉 主 任 （ 法 律 ）。 有 關 委 任 選 舉 主 任 的 公 告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十日的憲報刊登。除了助理選舉主任（法律）外，選舉

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的名單載於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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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製備工作手冊和舉辦簡介會  

2 .3  為使所有相關人士熟習是次鄉郊補選的規則和運作，

民政事務總署製備了工作手冊，分發予各選舉主任及助理選

舉主任，以及投票站及點票站人員以供參考。此外，為選舉

主 任 及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而 設 的 簡 介 會 亦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四  日在灣仔的民政事務總署總部會議室舉行。簡介會由選管

會主席主持，旨在提醒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須注意選舉

法例及指引的重要條文。廉政公署的代表亦有出席簡介會向

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講解其職權範圍內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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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 宣傳工作  

3 .1  在整個選舉期間，鄉郊補選的資料均上載至選管會、

民政事務總署及廉政公署的網站，供候選人、選民及公眾參

閱。鄉郊補選的主要事項，例如提名期、投票日期、獲有效

提名的候選人姓名、投票安排和專用投票站的設立，均刊登

在憲報上。這些措施有助提高鄉郊補選的透明度和公眾對鄉

郊補選的關注。  

3 .2  除上文第 3 .1 段所述的宣傳措施外，民政事務總署亦

在本地報章刊登廣告及在有關鄉村懸掛横額，邀請有關鄉村

的已登記選民提名候選人參與鄉郊補選。在提名期開始前，

該署亦向有關鄉村的已登記選民發信，呼籲選民積極參與是

次鄉郊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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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 候選人提名  

提名期  

4 .1  是 次 鄉 郊 補 選 的 提 名 期 由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起至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四日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各候選

人須親身向有關選舉主任遞交提名表格。在提名期結束時，

選舉主任共接獲 38 份提名表格。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提名是否有效  

4 .2  相關選舉主任在審核 38 份提名表格（ 22 份為居民代

表選舉、 15 份為原居民代表選舉及 1 份為街坊代表選舉）

後，裁定全部提名有效。  

無須競逐的選舉  

4 .3  在離島區貝澳老圍和沙螺灣、北區南涌、新村、石涌

凹、金錢和瓦下、西貢區北港、大埔區蓮澳鄭屋、馬窩

村、新村（林村）和田寮下及荃灣區西樓角和上葵涌各自的

居民代表選舉，離島區貝澳老圍、西貢區孟公屋、檳榔灣和

茅坪新村、大埔區企嶺下新圍、荔枝莊、北潭凹、東心淇、

屋頭、張屋地和塘上村及荃灣區三棟屋和深井各自的原居民

代表選舉，以及離島區長洲墟鎮的街坊代表選舉中，相關選

舉主任在審核有關的提名後，由於每個空缺只有一名獲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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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的候選人，因此宣布上述候選人無須競逐，自動當選。

是次鄉郊補選共有 28 名候選人自動當選，他們的姓名已於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憲報刊登。  

須競逐的選舉  

4 .4  由於南圍（西貢區的現有鄉村）、鳳園和九龍坑（大埔

區的現有鄉村）、井頭村（上）（屯門區的現有鄉村）以及高

塘（大埔區的原居鄉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數目，多於該

鄉村須選出的居民及原居民代表數目，因此民政事務總署為

該等鄉村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安排須競逐的選舉。相關

的 選 舉 主 任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分 別 在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大埔民政事務處及屯門民政事務處進行抽籤，為候選人

分配編號及用以展示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並把獲有效提名

的候選人的姓名和相關資料刊登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的憲報內。  

未能完成的選舉  

4 .5  至於餘下 17 條現有鄉村的 17 個居民代表席位空缺及

8 條原居鄉村的 8 個原居民代表席位空缺，由於在提名期內

並無接獲任何提名，因此有關選舉主任宣布該等鄉村的居民

代表及原居民代表選舉未能完成，而該些鄉村選舉未能完成

的公告，亦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憲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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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簡介會  

4 .6  選 管 會 主 席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在 灣 仔 民 政 事

務處區議會會議室為候選人舉行簡介會，闡釋選舉法例的重

要條文及有關的選舉安排。當日出席的人士還包括民政事務

總署助理署長，以及廉政公署、律政司及選舉事務處的代表。 



11 
 

第五節  — 準備工作  

投票站和點票站人員的委任和培訓  

5 .1  是 次 鄉 郊 補 選 的 投 票 站 和 點 票 站 人 員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派員出任。該署在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六日和

二十九日分別為將於投票日當天在投票站、點票站和地區指

揮中心當值的工作人員提供培訓，讓他們熟習相關規則和運

作程序，並了解各自的職務。  

投票站和點票站  

5 .2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指 定 新 界 西 貢 坑 口 區 鄭 植 之 中 學 為 西

貢區南圍居民代表選舉的投票兼點票站、鳳園村公所和九龍

坑 公 立 育 賢 學 校 分 別 為 大 埔 區 鳳 園 和 九 龍 坑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投 票 兼 點 票 站 、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拔 臣 小 學 為 屯 門 區 井 頭 村

（上）居民代表選舉的投票兼點票站以及民眾安全服務隊大

灘營為大埔區高塘原居民代表選舉的投票兼點票站。  

專用投票站  

5 .3  為 使 遭 懲 教 署 囚 禁 或 還 押 而 屬 於 須 進 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村的已登記選民可在投票日當天投票，如有需要，民政事

務總署亦會於是次鄉郊補選在懲教院所内設立專用投票站。

由 於 懲 教 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表 示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並 沒 有 屬 於 須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村 的 已 登 記 選 民 羈 押 於 其 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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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懲教院所，因此，是次鄉郊補選於懲教院所内的專用投票

站，最終並沒有在投票日當天運作。  

5 .4  沙田區美田社區會堂被指定為專用投票站，供在投票

日當天遭執法機關（懲教署除外）還押或拘留而屬須進行競

逐選舉的鄉村的已登記選民投票。由於執法機關可能會在投

票 日 當 天 任 何 時 間 拘 捕 屬 該 須 進 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村 的 已 登

記選民，故此該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與一般投票站相同，

即為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七時。  

5 .5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於 二 零 二 四 年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的 憲

報公布指定為投票站、專用投票站、選票分流站及點票站的

地點。  

候選人簡介和發給選民的投票通知書  

5 .6  民政事務總署製作了候選人簡介，向已登記選民提供

獲有效提名候選人的相關個人資料、政綱及照片，讓選民充

分掌握候選人的資料，在投票日當天作出投票選擇時有所依

據。  

5 .7  民政事務總署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向須進行

競逐選舉的鄉村的每名選民寄發投票通知書、相關的候選人

簡介、投票指引、投票站位置圖及廉政公署的宣傳單張，通

知他們投票日期、投票時間及投票站的位置。至於無須進行

競逐選舉的鄉村，民政事務總署亦已向該等鄉村的每名選民

寄出通知書，告知他們無須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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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計劃  

5 .8  為應付因未能預見的情況（例如惡劣天氣、發生危害

公安的事故等）以致投票無法如期在指定投票站進行，民政

事務總署安排了場地作為後備投票站。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的 憲 報 公 布 多 個 指 定 為 後 備 投 票

站的地點。  

5 .9  至 於 指 定 的 投 票 站 和 用 作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美 田 社 區 會

堂 ， 亦 已 預 留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的 後 備 日 作 同 一 用

途。  

5 .10  關於投票日當天出現緊急事故或惡劣天氣時的安排，

已 載 於 選 舉 主 任 及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的 工 作 手 冊 和 投 票 站 及 點

票站人員的工作手冊，供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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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投票  

投票日期和投票時間  

6 .1  投票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一日（星期日）舉行。根據

鄉郊代表選舉的既定安排，設於須進行競逐選舉的鄉村的投

票 站 及 設 於 美 田 社 區 會 堂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時 間 為 正 午

十二時至下午七時。  

後勤安排  

6 .2  在投票日當天，指定的投票站及設於美田社區會堂的

專用投票站如期開放運作。中央指揮中心設於民政事務總署

總部，負責在投票日當天監督投票站及點票站和地區指揮中

心的運作，並協調所有有關單位的聯絡及發放資訊工作。  

6 .3  投訴處理中心設於庫務大樓的選管會秘書處辦事處，

負責接收和處理市民在投票時間內作出的投訴。  

6 .4  廉 政 公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亦 派 員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當 值 以

處理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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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率  

6 .5  下列為是次鄉郊補選的投票人數及投票率，投票率分

項則載於附錄四 (A)及 (B)：  

(a) 南 圍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 403 名 已 登 記 選 民 中 ， 共 有

233  名（即 57 .82%）選民前往投票； 

(b) 鳳 園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 128  名 已 登 記 選 民 中 ， 共 有

69  名（即 53.91%）選民前往投票； 

(c) 九龍坑居民代表選舉  — 196 名已登記選民中，共有

75  名選民前往投票（即 38.27%）； 

(d) 井頭村（上）居民代表選舉  — 92 名已登記選民中，

共有 45 名（即 48 .91%）選民前往投票；及 

(e) 高塘原居民代表選舉  — 110 名已登記選民中，共有

51 名（即 46 .36%）選民前往投票。  



16 
 

第七節  —  點票  

點票站和選票分流站  

7 .1  在投票結束後，所有投票站均改裝為點票站以進行點

票。點票站由有關的點票站主管監督。  

7 .2  為提高點票效率，民政事務總署就設於美田社區會堂

的專用投票站的選票運送，作出以下特別安排：  

( a )  如沒有選民在設於美田社區會堂的專用投票站投票，

投票箱便會運送往位於同址的選票分流站。助理選舉

主任（選票分流站）會開啟來自該專用投票站而並無

載有選票的投票箱，然後通知點票站主管並沒有選票

會運送往點票站；或  

( b )  如有選民在設於美田社區會堂的專用投票站投票，投

票箱便會先運送往位於同址的選票分流站。助理選舉

主任（選票分流站）會開啟來自該專用投票站的投票

箱，然後將選票按封套上的鄉郊地區名稱分類。有關

選票在被送往相關點票站後，會與一般投票站的選票

混和再進行點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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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票方法  

7 .3  是次鄉郊補選採用人手點票。選票首先會按照選民在

選票上所填劃的選擇予以分類及放進相應的透明膠盒內，然

後由點票站工作人員進行點算工作。  

點票工作  

7 .4  所有投票站均於一小時或以內順利改裝為點票站。由

於沒有選民在設於美田社區會堂的專用投票站投票，按照上

文第 7.2 段載述的特別安排，助理選舉主任（選票分流站）

在 開 啟 來 自 該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及 確 定 箱 內 並 無 載 有 選

票後，隨即將結果通知有關點票站主管並確認沒有選票會由

美田社區會堂運送往點票站。在點票站，點票站主管把已開

封的投票箱內的選票全部倒出後，隨即展開點票工作。  

7 .5  點票站工作人員按填劃在選票上的選擇，把選票分別

放入相應的透明膠盒，然後點算各候選人的所得票數。點票

站主管會監督選票分類及點票工作，並裁定問題選票是否應

予點算。  

宣布結果  

7 .6  點票工作完成後，各選舉主任在下午八時零一分起分

別在選舉主任辦事處／點票站陸續宣布選舉結果。是次須競

逐選舉的結果，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日的憲報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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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居民代表選舉、原居民代表選舉和街坊代表選舉的當

選者和落選者名單（包括無須競逐的自動當選者）分別載於

附錄五 (A)、 (B)及 (C)。  

選管會的巡視  

7 .8  選管會主席及兩位委員分別前往設於新界西貢坑口區

鄭植之中學、鳳園村公所以及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的投票

站巡視。其後，兩位選管會委員到設於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

中學的投票站與選管會主席會合。在該投票站改裝為點票站

後，選管會主席連同兩位委員、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一）、

相關的選舉主任及點票站主管一起將投票箱的選票倒出，並

一同監察點票過程。選管會主席及兩位委員認為投票及點票

過程順利，有關安排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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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 投訴  

處理投訴期  

8 .1  處理投訴期由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即提名期開

始當天）起，至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一日投票日之後 45 天）止。  

處理投訴的單位  

8 .2  負責處理是次鄉郊補選投訴的單位包括選管會、選舉

主任、香港警務處和廉政公署，以及票站主任（只於投票日

當天履行職務）。選管會由選管會秘書處提供支援，負責處

理 屬 其 職 權 範 圍 內 而 不 涉 及 與 任 何 法 例 條 文 有 關 的 刑 事 罰

則的個案。  

8 .3  選管會秘書處擔當統籌角色，負責整理來自其他單位

的投訴相關統計資料，並在處理投訴期內每星期編製一份簡

單綜合報告，向選管會匯 報投訴的 數 目、 類型 及調 查進度。 

投訴數目和性質  

8 .4  截至處理投訴期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結束時，所

有負責處理投訴的單位並無接獲任何投訴。  



20 
 

第九節  —  檢討和建議  

9 .1  在檢討是次鄉郊補選的選舉程序及安排後，選管會認

為投票及點票安排暢順，令人滿意。  

9 .2   在是次鄉郊補選中，共有 58 個鄉郊代表席位空缺。

在提名期結束時，當中 25 個空缺（涉及 17 條現有鄉村和 8  條

原居鄉村）因沒有接獲任何提名而未能填補。  

9 .3  選 管 會 注 意 到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已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宣 傳 是

次鄉郊補選，包括在本地報章刊登廣告、在相關的鄉郊地區

懸掛橫額，並發信予鄉議局、鄉事委員會、相關地區的婦女

和青年組織，以及相關鄉村的每一名已登記選民，以呼籲選

民踴躍參與是次鄉郊補選。然而，個別鄉郊地區可能因應不

同的實際情況，以致有關席位最終因沒有接獲提名而仍然出

缺。  

9 .4   選管會建議民政事務總署繼續努力，加強宣傳；並且

通 過 日 常 的 地 區 聯 絡 工 作 ， 推 動 鄉 村 居 民 積 極 參 與 鄉 郊 事

務，增進他們對鄉郊代表職能的認識，令他們更了解鄉郊代

表在村務發展上的重要性；從而鼓勵他們積極參與鄉郊代表

選舉。  

9 .5   選 管 會 注 意 到 是 次 鄉 郊 補 選 是 首 次 將 投 票 站 於 投 票

結束後轉為點票站的鄉郊補選，選管會認為有關安排暢順，

以及票站工作人員能夠迅速將投票站轉為點票站，並順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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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點票程序。選管會建議民政事務總署在往後的鄉郊選舉可

考慮沿用有關安排。  

9 .6  選管會認為是次鄉郊選舉得以順利舉行，說明了充足

的訓練和演練的重要性。選管會注意到民政事務總署將票站

工作人員的培訓由半天加至一天收到良好的效果，並建議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在 日 後 的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中 繼 續 加 強 投 票 站 和 點

票站工作人員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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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  鳴謝  

10 .1  選管會謹向民政事務總署致謝，尤其是各選舉主任、

助理選舉主任、票站主任／點票站主管和投票站及點票站人

員，感謝他們在審核提名，準備是次鄉郊補選及在投票日當

天進行投票和點票時所付出的努力。他們的付出是是次鄉郊

補選成功的關鍵因素。選管會亦感謝多個政府部門在是次鄉

郊補選期間提供的協助，包括負責為是次鄉郊補選擬備本報

告書、安排選管會巡視票站和統籌處理投訴事宜的選舉事務

處。此外，選管會亦對懲教署、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執法機關

協 助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為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運 作 而 作 出 的 安 排 表 示

衷心感謝。警務人員在是次鄉郊補選進行期間克盡厥職，維

護法紀，選管會對此亦向他們深表謝意。  

10 .2  選 管 會 亦 藉 此 機 會 ， 向 每 一 位 前 往 投 票 站 投 票 的 選

民，以及恪守選舉法例和指引的人士，一併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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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  未來工作  

11 .1  民政事務總署正籌劃下一次鄉郊補選，以選出鄉郊代

表填補已出現但未能藉是次鄉郊補選填補的空缺，以及在是

次鄉郊補選之後可能出現的空缺。  

11 .2  選 管 會 建 議 在 行 政 長 官 認 為 適 當 的 時 間 公 開 本 報 告

書 ， 以 貫 徹 選 舉 高 度 透 明 的 原 則 ， 讓 公 眾 更 了 解 選 管 會 於

二  零二四年鄉郊補選的籌備工作。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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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1/6)  

鄉郊補選（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空缺席位的詳情  

出缺原因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鄉郊代表

類別  

於憲報  

刊登空缺

日期  

(A) 在二零二三
年鄉郊一般
選舉（二零
二 三 年 一
月） 中因沒
有接獲任何
有效提名而
未能完成選
舉  

離島區

南丫島南段

蒲台 居民 1/12/2022 

蒲台 原居民 1/12/2022 

索罟灣 原居民 1/12/2022 

梅窩 牛牯塱 居民 1/12/2022 

大澳 沙螺灣 居民 1/12/2022 

北區

沙頭角區

鹿頸黃屋 居民 1/12/2022 

石涌凹 居民 1/12/2022 

烏石角 原居民 1/12/2022 

打鼓嶺區 瓦下 居民 1/12/2022 

西貢區 西貢區 海傍街 居民 1/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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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2/6)  

出缺原因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鄉郊代表  

類別  

於憲報  

刊登空缺  

日期  

浪茄  原居民  1/12/2022 

龍尾  居民  1/12/2022 

麻南笏  居民  1/12/2022 

北港  居民  1/12/2022 

北潭涌  居民  1/12/2022 

北潭涌  原居民  1/12/2022 

坪墩  居民  1/12/2022 

西灣  居民  1/12/2022 

黃仔  原居民  1/12/2022 

沙田區  沙田  梅子林  居民  1/12/2022 

大埔區  西貢北約  

下洋  居民  1/12/2022 

白沙澳  居民  1/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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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3/6)  

出缺原因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鄉郊代表  

類別  

於憲報  

刊登空缺  

日期  

北潭凹  原居民  1/12/2022 

平洲沙頭  居民  1/12/2022 

東心淇  原居民  1/12/2022 

屋頭  居民  1/12/2022 

屋頭  原居民  1/12/2022 

大埔  

蓮澳鄭屋  居民  1/12/2022 

田寮下  居民  1/12/2022 

桃源洞  原居民  1/12/2022 

燕岩  原居民  1/12/2022 

荃灣區  荃灣  

咸田  居民  1/12/2022 

西樓角  居民  1/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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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4/6)  

出缺原因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鄉郊代表  

類別  

於憲報  

刊登空缺  

日期  

(B)  辭職  

離島區  大嶼山南區  

貝澳老圍  居民  28/7/2023 

貝澳老圍  原居民  16/2/2024 

北區  沙頭角區  烏石角  居民  13/1/2023 

西貢區  坑口  孟公屋  原居民  18/8/2023 

大埔區  

西貢北約  高塘  原居民  19/1/2024 

大埔  

錦山村  居民  23/8/2024 

九龍坑  居民  30/8/2024 

馬窩村  居民  2/6/2023 

塘上村  原居民  17/11/2023 

荃灣區  荃灣  上葵涌  居民  20/1/2023 

屯門區  屯門  
井頭村

（上）  
居民  28/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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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5/6)  

出缺原因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鄉郊代表  

類別  

於憲報  

刊登空缺  

日期  

(C) 去世  
離島區  長洲  長洲  街坊  12/5/2023 

北區  

沙頭角區  南涌  居民  5/1/2024 

上水區  金錢  居民  2/8/2024 

西貢區  

坑口  檳榔灣  原居民  2/6/2023 

西貢區  茅坪新村  原居民  6/9/2024 

大埔區  

西貢北約  

企嶺下新圍  原居民  28/4/2023 

荔枝莊  原居民  16/2/2024 

大埔  

張屋地  原居民  24/3/2023 

鳳園  居民  10/2/2023 

新村  
（林村）  居民  14/4/2023 

荃灣區  荃灣  

三棟屋  原居民  19/7/2024 

深井  原居民  14/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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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6/6)  

出缺原因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鄉郊代表  

類別  

於憲報  

刊登空缺  

日期  

(D) 喪失資格  
北區  沙頭角區  新村  居民  6/10/2023 

西貢區  西貢區  南圍  居民  19/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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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頁數 1/1)  

鄉郊補選（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須選出的鄉郊代表數目  

（按地區劃分）  
 

地區  
居民代表  

數目  

原居民代表  

數目  

街坊代表  

數目  

原居民代

表、  

居民代表及

街坊代表  

合計  

離島  4 3 1 8 

北區  7 1 - 8 

西貢  8 6 - 14 

沙田  1 0 - 1 

大埔  11 10 - 21 

荃灣  3 2 - 5 

屯門  1 0 - 1 

總數  35  22  1  58  

 

註：在是次鄉郊補選中，每條現有鄉村、原居鄉村或墟鎮均須選出一名

原居民代表、居民代表或街坊代表。  
 
 



31 

附錄三  

(頁數 1/1)  

 
 

鄉郊補選（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  

委任名單  
 
就上述鄉郊補選而獲委任為選舉主任、助理選舉主任及助理選舉主任      
（選票分流站）的人員名單如下：  

 
(I)   選舉主任  
 離島民政事務專員  
 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西貢民政事務專員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大埔民政事務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專員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  
 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II)   助理選舉主任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總聯絡主任（沙田）  
 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離島）  
 高級聯絡主任 (1)（離島）  
 高級聯絡主任 (2)（離島）  
 高級聯絡主任 (1)（北區）  
 高級聯絡主任 (1)（大埔）  
 高級聯絡主任 (2)（大埔）  
 高級聯絡主任 (1)（荃灣）  
 高級聯絡主任 (1)（屯門）  
  
(III)   助理選舉主任（選票分流站）  
 首席聯絡主任 (1)1／民政事務總署總部  
  

 
註：一名政府律師亦獲委任為助理選舉主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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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A)  
(頁數 1/1)  

鄉郊補選（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投票率  
 

 
 
 

居民代表選舉  

地區  
鄉事委員會

名稱  

鄉村  

名稱  

已登記  

選民人數  

累積投票人數  

累積投票率 (%) 

下午  

一時  

下午  

三時  

下午  

五時  

下午  

七時  

西貢區  西貢區  南圍  403 
57 

14.14% 

145 

35.98% 

187 

46.4% 

233 

57.82% 

大埔區  大埔  鳳園  128 
19 

14.84% 

43 

33.59% 

60 

46.88% 

69 

53.91% 

大埔區  大埔  九龍坑  196 
15 

7.65% 

40 

20.41% 

68 

34.69% 

75 

38.27% 

屯門區  屯門  井頭村

（上）  92 
21 

22.83% 

30 

32.61% 

38 

41.3% 

45 

48.91% 

總計 819 
112 

13.68% 

258 

31.50% 

353 

43.10% 

422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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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B)  

(頁數 1/1)  

鄉郊補選（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投票率  
 

 

 

原居民代表選舉  

地區  
鄉事委員會

名稱  

鄉村  

名稱  

已登記  

選民人數  

累積投票人數  

累積投票率 (%) 

下午  

一時  

下午  

三時  

下午  

五時  

下午  

七時  

大埔區  西貢北約  高塘  110 
22 

20% 

36 

32.73% 

41 

37.27% 

51 

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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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A)  
 (頁數 1/3)  

鄉郊補選（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居民代表選舉結果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離島區  

南丫島南段  蒲台  －  －  選舉未能完成  

梅窩  牛牯塱  －  －  選舉未能完成  

大嶼山南區  貝澳老圍  張華  －  自動當選  

大澳  沙螺灣  陳志權  －  自動當選  

北區  

沙頭角區  

鹿頸黃屋  －  －  選舉未能完成  

南涌  呂國榮  －  自動當選  

新村  邱子晉  －  自動當選  

石涌凹  陳顯宗  －  自動當選  

烏石角  －  －  選舉未能完成  

上水區  金錢  侯超雲  －  自動當選  

打鼓嶺區  瓦下  陳玉煌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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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A)  
 (頁數 2/3)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西貢區  

西貢區  

海傍街  －  －  選舉未能完成  

龍尾  －  －  選舉未能完成  

麻南笏  －  －  選舉未能完成  

南圍  

1 成運安  122 當選  

2 
邱全  

（貴祥）  106  

北港  劉偉權  －  自動當選  

北潭涌  －  －  選舉未能完成  

坪墩  －  －  選舉未能完成  

西灣  －  －  選舉未能完成  

沙田區  

沙田  梅子林  －  －  選舉未能完成  

大埔區  

西貢北約  

下洋  －  －  選舉未能完成  

白沙澳  －  －  選舉未能完成  

平洲沙頭  －  －  選舉未能完成  

屋頭  －  －  選舉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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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A)  
 (頁數 3/3)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大埔  

鳳園  
1 葉柏華  18  

2 葉志強  50 當選  

錦山村  －  －  選舉未能完成  

九龍坑  
1 陳帶福  42 當選  

2 李樂文  33  

蓮澳鄭屋  鄭錦榮  －  自動當選  

馬窩村  梁國華  －  自動當選  

新村  

（林村）  
吳超武  －  自動當選  

田寮下  鍾萬紅  －  自動當選  

荃灣區  

荃灣 

咸田  －  －  選舉未能完成  

西樓角  李嘉玲  －  自動當選  

上葵涌  鄧鈺慶  －  自動當選  

屯門區  

屯門 
井頭村

（上）  

1 梁偉昌  9  

2 張冠忠  36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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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B) 

(頁數 1/2)  

鄉郊補選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  

原居民代表選舉結果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離島區  

南丫島南段  
蒲台  －  －  選舉未能完成  

索罟灣  －  －  選舉未能完成  

大嶼山南區  貝澳老圍  羅禮勤  －  自動當選  

北區  

沙頭角區  烏石角  －  －  選舉未能完成  

西貢區  

坑口  
孟公屋  成鏡通  －  自動當選  

檳榔灣  劉漢波  －  自動當選  

西貢區  

浪茄  －  －  選舉未能完成  

茅坪新村  劉國雄  －  自動當選  

北潭涌  －  －  選舉未能完成  

黃仔  －  －  選舉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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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B) 

(頁數 2/2)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大埔區  

西貢北約  

企嶺下新圍  何健思  －  自動當選  

高塘  
1 温悅歡  38 當選  

2 黃建文  12  

荔枝莊  許宏榮  －  自動當選  

北潭凹  何啟耀  －  自動當選  

東心淇  傳茂信  －  自動當選  

屋頭  鄭錦華  －  自動當選  

大埔  

張屋地  張國華  －  自動當選  

桃源洞  －  －  選舉未能完成  

塘上村  張志偉  －  自動當選  

燕岩  －  －  選舉未能完成  

荃灣區  

荃灣  

三棟屋  陳志偉  －  自動當選  

深井  傳玉榮  －  自動當選  

 
 



 

附錄五 (C) 

(頁數 1/1)  

39 

鄉郊補選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  

街坊代表選舉結果  

 

地區／  

鄉事委員會  
墟鎮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離島區  

長洲 長洲  羅浩森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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